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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《2024 年〈防污公約〉附則 VI 第 13.2.2 條要求的關於不要求滿

足第 III 級限值的非完全相同的替代柴油機導則》  
 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  
 

概要  
 

本文旨在請有關各方留意，國際海事組織的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（ MEPC）

在第 81 次會議上通過了《 2024 年〈防污公約〉附則 VI 第 13.2.2 條要求的關

於不要求滿足第 III 級限值的非完全相同的替代柴油機導則》（《 2024 年導

則》）。《 2024 年導則》取代《 2013 年導則》。  

 
 

1.  MEPC 第 81 次會議經決議 MEPC.386(81)通過了《 2024 年〈防污公

約〉附則 VI 第 13.2.2 條要求的關於不要求滿足第 III 級限值的非完全相同

的替代柴油機導則》（《 2024 年導則》）。  

 

2.  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VI 第 13.2.2 條規定使用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機替代

船用柴油機時適用的氮氧化物排放標準，當中考慮到《 2024 年導則》在替

代的柴油機無法滿足第 13.5.1.1 條（第 III 級）標準時所規定採用的標準。  
 
3.  《 2024 年導則》取代經決議 MEPC.230(65)通過的《 2013 年導則》，

作為更新版本。  
 
4.   《 2024 年導則》載於決議 MEPC.386(81)的附件，詳情見於海事處

網 頁 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legislat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本 文

的附件。  

 
 
 
 



 

5.  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務須留意上述文件

所載的資料，並據而行事。  
 
 
 
 
 
 
 
海事處航運政策科  
2024 年 12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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